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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33/2021_2022__E6_B3_A8_

E7_A8_8E_E5_B8_88_E8_c46_633098.htm （1）作为定案依据

的证据，除必须在法庭上由双方当事人质证外，还需由法庭

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，从合法性和真实性两方面进行审查，

加以认定。 对下列事实，法庭可以直接认定：众所周知的事

实；自然规律及定理；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；已经依法

证明的事实；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。 （2）证

据只有经过庭审质证并经法庭审查认定，才能作为裁判的依

据；而未经法庭质证和经审查不符合规定的证据，则不能作

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。 （3）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

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，可以作为定案依据。 下列

证据，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：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

智力状况不相适应的证言；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

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，或者与一

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；

应当出庭作证而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；难以识

别是否经过修改的视听资料；无法与原件、原物核对的复制

件或者复制品；经一方当事人或者他人改动，对方当事人不

予认可的证据材料；其他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材料

。 （4）对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

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或者听证权利

所采用的证据，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、被告

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以及被告严重



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其他证据，人民法院将不予采信，这些

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。 （5）复

议机关在复议过程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，或者作出原具体行

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，

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